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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新住民子㊛家長參與子㊛㈻校教育

㆒、前言

隨著國際化、經濟自由化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國內婚姻移民的現象日益普遍，使得

一群新移民女性（或通稱外籍新娘）來台的

人數激增。根據內政部（2007a）資料統計顯
示，95年國人總結婚對數中，配偶為外籍人
士（不含大陸港澳人士）者占6.7％，為大陸
港澳人士者占10.1％，兩者合占16.8％，隨著
這種婚配情形的增加、其所生下的「新住民

子女」，截至九十五年十一月底的統計資料

顯示，生母為大陸港澳地區或外國籍者合占

11.94％（內政部，2007b）。近年來這批新
住民子女正值入學階段，相關教育問題逐漸

浮上檯面，新住民子女家長參與其子女學校

教育問題，勢必對學校教育的實施帶來更大

的挑戰，如何因應、已成為當前亟需面對的

課題。

㆓、家長參與的法源依據

依國民教育法第十條規定：「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

項，由校長召集主持。校務會議以校長、全

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

代表組成之。」未來，家長參與校務重大決

策的份量已經比以往大為提升，使關心校務

的家長，有參與決策的機會，也有助於校園

民主化的發展。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國民教

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

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

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物之權利。」

是故，家長不僅有「教育選擇權」，更有「

教育參與權」，學校再也不能把家長參與學

校教育事務視為「干預學校」。

家長會法草案第一條：「為確保學生在

學校接受教育期間之學習權，確立家長之集

體教育參與權，增進學校與家庭之聯繫與合

作，明訂家長會之功能與運作，特制訂本

法。」及第二條第一款「家長基於親權，有

參與教育事務之權利與責任。」因此，家長

參與學校教育不但是基於其自身之教育權，

同時也是基於民主原則與校園自治之要求。

另外，教育部在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公

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簡稱「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各校

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

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

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審慎規劃

全校總體課程方案和班級教學方案。除此之

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亦規定，各校應

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學習領域課程

小組。課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學校行政人

員代表、年級及學科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

代表等，必要時亦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

㆔、家長參與㈻校教育的現況

許多文獻指出（王威傑，1997；吳璧
如，1996；林明地，1996；郭明科，1997；
趙聖秋，1998），家長參與學童學習活動與
學校事務，對學生而言，可以提升其學業成

就、塑造正面而積極的態度與行為、增強學

習動機與自尊心；對家長而言，可以使家長

增加與學校溝通的機會、追求並掌握更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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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與小孩子互動的機會；對學校與教師而

言，有意義的家長參與可以協助教師之成功

教學、且使教師之教學資源更豐富，教學方

案更多元化。茲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現況說

明如下：

（一）支援班級教學與課程規劃

以教師為主，配合家長的專長，從家長

與學生的立場、興趣，和學校進行互動與溝

通，協商出課程規劃的方向，以及學期課程

計畫，方能符合多元教學需求，共同完成教

學目的。透過家長開課，協助減輕教師負

擔，不僅能夠開展多元學習，更能夠使上課

更加有趣。

（二）共同決定學校事務

經由家長會的校務代表直接出席校務會

議，議決諸如：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擬訂

管教與輔導學生辦法、學期行事曆—等等重

大校務事項。不僅增加家長參與的機會，亦

能反應家長意見，並主動提案，改善校務制

度或校務運作。

（三）參與校園規劃與建置

學校進行校園規劃與建置時，家長代表

一方面可以提供個人的專業意見，並反應家

長的意見與心聲，使得校園的規劃更為完

善、周延。同時，在經費支援上亦能提供一

定比例的協助。

（四）參與校長評鑑與遴選

校長任期屆滿時，家長代表可以協助進

行校長辦學績效之評鑑，反應家長的心聲，

以決定是否同意續任。遴選新校長時，家長

代表可以反應家長的立場與需求，遴選出最

能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並能積極提升學校教

育品質的理想校長。

（五）參與教師評鑑與甄選

經由參加教評會，家長代表可以反應家

長的心聲與意見，對於不適任之教師，予以

停聘、解聘、或不予續聘之處遇，並鼓勵優

秀之教師。新聘教師時，家長代表更能協助

校方甄選出具有教育專業，服務熱誠之教

師。

㆕、新住民子㊛的現況發展與

教育需求問題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05）資料顯示，
台閩地區嬰兒出生數，按生母國籍分，大

陸港澳及外籍配偶子女所占比率從1998年的
5.12 %，1999年的6.05%，逐年增加至2003
年的13.37 %，2004年後逐漸緩和，但仍有
13.25%，2005年12.85 %。這些「新住民子
女」進入學校就學的人數也在近幾年內驟

升，據教育部（2006）統計，大陸及外籍配
偶子女就讀國中小的學生數從九十一學年度

的一萬五千人，九十二學年度的三萬人，逐

年增加至九十四學年度的六萬人（每年約增

加一萬五千人）， 以此推估至九十七學年
度，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的學生

數將近十萬人左右。

由於「新移民女性」本身的習俗、語

言、社會文化等面向的差異，除了為其自身

帶來許多生活上的困境及溝通障礙，也會直

接影響到所生下的「新住民子女」。受到來

自母親的影響及社經、文化刺激較為不利的

情形下，新住民子女其所面臨的教育需求問

題早已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吳錦惠、吳俊

憲，2005）。近年來有許多研究者針對外籍
配偶子女生活與適應及在校學習之各向度著

手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在教育上出現了以

下諸多教育需求問題（林璣萍，2004；柯淑
慧，2004；張茂源，2006；陳碧容，2004；
黃馨慧，2005；蔡榮貴、黃月純，2004）：
（一）父親常在子女教養上缺席，母親對子

女教養能力不足

我國娶外籍配偶的跨文化家庭中、多半

為社會經濟上的相對弱勢者，在家庭經濟的

壓力之下，父親往往必須外出工作負擔家

計，子女教養壓力多半落在母親身上。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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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因為文化差異與教育程度的低落，加上

語言的隔閡，自然影響其活動的範圍，在缺

乏外在支持輔導系統，及生活適應不良的雙

重壓力之下，對於子女的教養能力明顯不

足。

（二）外籍配偶對教養子女缺乏支持系統

外籍配偶來自不同文化地區，使得她們

在婚姻適應與夫家相處過程，產生不同程度

的衝突。同時，外籍配偶隻身在異地文化社

會中生活，在社會文化歧視、缺乏社會支持

與人際互動機會、本身對養育子女的知識缺

乏、無法獲得外在環境的支持—等，產生許

多的心理壓力與無助感，這些都將影響著子

女的成長與教育。

（三）無法適應學校生活

由於語言隔閡，外籍配偶對其子女管教

或教育上皆有阻礙，導致新住民子女無法了

解外籍配偶語意，養成不服管教之習性。尤

其新住民子女在文化不利的環境下，學習成

就普遍低落、學習動機明顯不足，加上親師

互動不良，間接對於學校生活適應亦產生某

種程度上的困難。

（四）居於經濟弱勢，缺乏有利學習環境

由於外籍配偶子女多半來自於經濟弱勢

之家庭，再加上外籍配偶本身教育程度與種

族因素的影響，導致新住民子女在求學環境

上相較於一般學童弱勢，無法得到妥適的照

顧，成為弱勢中之弱勢，更由於受到社會與

大眾媒體的標籤化，使得新住民子女在教育

過程中常被標示為低成就者，在學習上產生

不利的影響。

（五）語言學習困難，出現遲緩現象

語言與文字的交流是個人與他人互動最

直接的方法，多數外籍配偶來台並沒有完整

的語言學習管道，在沒有學習正確的語言發

音之下，外籍配偶的國語常帶有外國口音，

藉由長期與子女的互動及子女的模仿學習，

使得新住民子女在進入學校環境後，產生適

應上的問題；加上外籍配偶的教育程度大多

較為低落，對於子女的學習課業較無法指

導，子女學習發展受限，出現遲緩現象。

（六）學校尚未投入更多資源與輔導

外籍配偶因語言溝通的障礙，以及對台

灣教育文化的不了解，自然與學校教師的互

動受影響。加上部分教師對於外籍配偶家長

較不關心其子女教育問題存有先入為主的觀

感、學校系統對於外籍配偶家庭的不了解、

教師缺乏與外籍配偶家長溝通之經驗，均不

利於親職教育功能的發揮。

（七）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在學校教育上有高

度的輔導需求

由於大多數外籍配偶本身教育程度不

高，加上結婚年齡偏低，且在婚後不久即懷

孕生子，在生活適應與身心都尚未準備好的

情形下，無疑造成養育子女的問題。特別是

語文溝通的障礙，導致學習成就明顯低落、

影響其他科目的學習動機，使得在課業教導

上有高度的輔導需求。

㈤、新住民子㊛家長參與子㊛

㈻校教育之促進策略

新住民子女在台灣社會上處於相對弱勢

已是不爭之事實，但對於他們在教育上所產

生的種種問題、若不能即時加以協助，勢必

在校園內產生衝突與對立。新住民子女家長

參與子女學校教育之具體促進策略如下（吳

錦惠、吳俊憲，2005；利百芳，2006；張芳
全，2005；張茂源，2004）：
（一）加強教育宣導

傳統學校教育過程中，家長對於學童學

校生活、學習情況毫不過問；導致學校教育

與家庭教育產生相當程度的落差，學習效果

亦大打折扣。今後的學校教育必須積極主動

提供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訊息和管道，讓家

長了解參與學校教育的重要，營造適於家長

參與的和諧氣氛，使家長樂於親近開放、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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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的校園。教師也要以開放、誠摯的心態，

透過各種機會和學生家長建立初步的溝通和

聯繫，宣導教師的教學理念或班級經營的方

式，尋求家長的瞭解和認同，藉由親子聯誼

活動，以充分發揮家長參與班級事務的功

能，使學校效能做最大的發揮。

（二）擴大家長參與

學校的經營，已不再是教育工作者能獨

力完成的；家長義工的加入正可以彌補學校

教育中人力不足的窘境，同時亦能增進家長

進一步對於學校的瞭解，有助於學校教育的

推展。透過家長參與教學活動，可以邀請他

們就自己的專長及適合自己的時間到學校為

自己子弟的班上上課，一方面給予孩子課程

以外的學習機會，擴展孩子的學習視野；一

方面讓各行各業的家長有發揮的機會。藉著

家長與老師之間良性的溝通與合作，共同灌

溉教育園地理的小幼苗。

（三）落實親職教育

教育是幫助小孩生理、心理充分發展的

過程，教師和家長是小孩學習過程中的好夥

伴。藉由親子活動、講座、母姊會、家長參

觀日等系列活動，拉近家長與學生的距離；

除可預防許多問題之發生，並能使親子間透

過共同的學習與成長，獲致良好的家庭教育

品質。 
（四）屏除專家獨霸的心態，接納家長參與

學校的主體是學生，教師與學校行政是

因為學生而有其存在的價值。如果家長的參

與層次，一直被不平等的限制，不但違反民

主參與的原則，也讓校園生態失去平衡，無

法有活力的動態成長。教師不應漠視家長參

與所帶來之影響，更應積極鼓勵家長參與學

校行政事務，親師攜手、共同創造未來，才

是維護學生學習權益的第一步。

（五）幫助發展正確的自我概念

台灣已是一個多數族群的國家，近年來

這些新住民子女與我們生活在同一環境、時

空中，大家如何能夠彼此尊重差異、互重共

存，是極其重要的。新住民子女家長在參與

學校教育的過程中，不但可以擴展生活層

面、還可以從別人的回饋中提升自我價值，

趁參與學校事務之便，更可以對孩子在學校

的生活做進一步的了解，協助新住民子女融

入各種文化或團體，幫助他們在自我概念和

文化認同、人際關係、及學業成就上有正向

的成效。

（六）建立良好溝通機制，親師攜手共創未來

當學生發生問題時，最好的處理方法就

是與家長直接的溝通，找出問題所在。家長

透過參與學校教育的過程，可以對事情表達

不同看法；教師更可以利用家庭聯絡簿、家

庭訪視、電話聯絡—等方式建立良好的親師

溝通管道，彼此增加交換意見及對話的機

會，化解潛藏的危機，共同教育出優質的下

一代。

（七）提供結合學校內部與社區資源的教育

服務

學校整體機制在外籍配偶融入在地文化

中扮演著重要的橋樑角色，學校除了在內部

教導學生與不同背景的學生和諧相處、消除

對其他文化之偏見與刻板印象外，更應結合

社區資源提供辦理各種新移民家庭所需之親

職教育活動或是各項家庭教育活動，進一步

服務學校子弟的家長，發揮學校作為新移民

家庭及其子女教育的根據地的功能（黃馨

慧，2005）。同時，藉由提供多元的服務管
道，以強化師生之間的雙向溝通，增進親師

關係。

㈥、結語

隨著社會的多元與開放，多元參與成為

未來必然的趨勢。家長走入校園、參與教育

事務不但是為人父母的權利，更是一種應負

的義務。學者林明地（1998）更直言「家長
參與學校教育是現代教育的趨勢，也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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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成功的必要條件。」惟有家長熱心參

與、努力建立良好的親師合作關係，才能造

成「老師用心，家長關心，學生開心」的三

贏局面。也唯有學校、家長共同關懷新住民

子女的教育，從課程、教材、師生互動中，

重視新住民子女的差異，使每一個學生都有

同等的學習機會，方能創造一個尊重、關

懷、容忍多元歧異的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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